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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尤其是智慧城

市规划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城市规划总体上是向善的，但在规划过程

中往往要面对“两难选择”问题，规划的实施也有可能导致一些个人

或人群的利益受损。因此，规划师要遵循某些伦理原则尽量避免这些

个人或人群的利益损失。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规划师同感的缺乏、规

划知识的局限和规划中容易出现的谬误都有可能导致规划实施对社会

局部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在智慧城市规划实施中尤其突出。

笔者认为，规划师应该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增强同感，在规划中识别

受损者并尽力避免其损失。但因规划知识的局限性，现实中往往不可

能作出不伤害任何人的规划。因此，规划和实施需要补充相应的安全

保障政策，以有效保护弱势或受损群体的利益，从而实现规划伦理。

综上，城市规划既要有理性，也要有感性和交往理性，还要有配套的

安全保障政策。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thical issues in urban planning in general 
and smart city planning in particul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Although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is for human good, planners 
in practice often face difficult choices between alternatives that involve 
winners and losers. Some ethical principles should be applied to minimize 
the los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as much as possible. We should recognize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planners’ lack of sympathy, limits 
of planning knowledge, and planning fallacies could result in unintended 
and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The problem i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in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citi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lann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sympathy based o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safeguard policies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urban planning 
system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protected, and 
the ethics of urban planning are upheld. Urban planning requires reason, 
sensibilit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safeguar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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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视角探讨我国城市规划

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智慧城市规划研

究和实践中越来越突出。伦理指人与人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

系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规划师及其服务人群之间的关系涉

及伦理，规划伦理和相关的规划公正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已

有诸多讨论 [1-3]。然而，国内学界很少探讨规划师面对规划方

案“两难选择”时的伦理问题，更没有从认识论的视角讨论

规划伦理。认识论是哲学的一门分支，研究知识的本质、起

源和范围，涉及人的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对于城市规划而言，

如果规划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或诉求认识不足，作出的规划

导致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如何处理好这个伦理问题呢？认

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规划知识如何获得、是否可靠和存在

什么局限性，从而帮助我们判断规划会涉及什么样的伦理问

题。笔者试图通过讨论得出如下结论 ：城市规划实施会对规

划服务的人群产生得失，规划师应该运用规划伦理原则，识

别受损者并尽力避免其损失 ；但因规划知识的局限性，现实

中往往不可能作出不伤害任何人的规划 ；因此，城市规划和

实施需要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政策补充，以有效保护弱势或受

损群体的利益，从而实现规划伦理。

从认识论来探讨我国城市规划伦理问题，至少出于两个

现实原因。第一，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政策引领下，城市规划界正在积极探索如何规划人民城市。

有些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人民是谁？规划师如何

知道自己是否真正了解人民的需求？规划出来的解决方案有

效吗？“有效”如何衡量？人民群众满意度怎么衡量才客

观和公正呢？这些问题是严肃的，因为规划师处理的是“他

人”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他人的感受？我有多大的信心相信

我自己知道他人的需求？城市规划界常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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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吗？如果不可靠怎么办？在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划师

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第二个原因来自当前智慧城市的规划和

建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城市政

府的一项政绩，学术界努力探索和开发智慧城市技术，城市

规划界也积极寻求规划实施的途径并付诸实现，商界更是投

入资本试图掌控未来智慧城市的市场和技术高地。在这个研

究、规划和试验的过程中，参与者都相当乐观，充满信心地

把技术作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有效且可靠的光明途径。然

而，乐观之下是否更要强调审慎的态度呢？一项智慧城市新

技术的引进真的能让所有人都得益吗？有没有人群受损呢？

规划上如何对待受损者呢？这些实践中碰到的规划伦理问题

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在政策层面上，尚未出

台任何具体的规定，以防止在智慧城市技术应用过程中对社

会或社会局部产生不良的后果。

笔者从当前智慧城市规划实施中凸显的伦理问题出发，

先在我国规划语境下探讨规划为谁服务的问题，然后从知识

论视角讨论理性、同感、规划知识局限性和规划谬误对规划

和实施的影响，接着针对智慧城市规划实施中已经和可能产

生的伦理问题提出配套的安全保障政策建议。

1  城市规划的伦理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

就说到：“人的每种技艺与研究，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

以某种善为目的。”同样，城市规划应该是向善的，目的是

改善人的福祉（或福利）。然而，在总体向善的目标之下，

规划师会面临许多两难选择 ：效率和公平先满足哪个呢？资

金资源有限时，先建设人才房还是低收入住房？拥堵的路面

分配应该公交优先还是小汽车优先？如此这般的选择往往使

一部分人群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群受损，为了一个总体善的目

的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吗？显然，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规划

伦理问题。

以智慧城市为例。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进展很快，

一些智慧城市技术应用已给城市社会带来福祉①，但也涉及

突出的伦理问题。实践表明，社会上总有一部分技术弱势人

群跟不上信息智能技术发展的步伐，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认知

能力或经济能力去适应。比如：那些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出行越来越困难，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一些基本

权利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而丧失。因此，以智慧城市技术应用

为基础的“智慧城市规划”也必然面临着不容忽略的伦理

问题。

近十几年来，我国城市规划界对规划伦理道德的讨论越

来越多，总体上认为城市规划应该遵循基本的伦理原则和价

值取向，尤其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社会正义和生态环境等方

面。有学者认为，符合伦理性的城市规划应当是以公共利益

优先性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作为基本的价值

取向，它们是判断和评价城市规划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的基本价值标准 [2]。这些讨论符合“规划应该向善”的基本

理念。然而，这些讨论基本上聚焦在解读“规划应该向善”

的内涵，尚未深入到规划如何对待两难选择的问题上。一项

针对规划管理者、学者、设计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人

们在抽象层面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共识较高，而问题越具体，

分歧越大 [4]。

城市规划的核心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

结构 [5]。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和交通连接是城市空间结构的

最基本形式，它直接影响城市中人的活动、行为和福利。随

着现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功能增多，

空间结构也变得庞大和复杂。空间结构是为空间秩序而建立

的，以避免城市高密度人群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冲突，但

同时它也约束人的部分自由。换句话说，人通过让渡部分无

序空间中可得到的自由，换来一种共赢的空间秩序。城市街

道网络就是一种空间秩序，人们必须沿着街道并遵守交通规

则行走，不像在大自然中可以随意漫步游走。

从动态上看，人与空间结构的关系随着城市发展而演变，

也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出现分化。现代工业和城市时代到来之

前，人居聚落规模小，城市功能不多，社会化生产与服务尚

未形成，空间结构或建成环境对人的约束较少，人依然保持

着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社会分

工时代，人越来越被动地接受和适应一个“给定”的城市空

间格局，其适应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收入水平或可支付能力 ；

尤其是在小汽车交通出现之后，收入水平成为交通方式选择

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也因此出现了因收入差异而产生的空

间不平等问题。到了信息时代，智慧城市出现，人与建成环

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人与建成环境之间，出现

了一个新角色支配和控制人对建成环境的适应和使用，这个

新角色就是智慧城市规划和服务的提供者。由此引出一个严

肃而具体的规划伦理问题：作为新角色的智慧城市规划怎样

才能公正地为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群提供服

务呢？

① “智慧城市”有许多实际应用，如以高效能治理为目的的城市大脑、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智慧电网、以节水为目的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以帮

助出行者作出合理选择的城市交通出行平台等，还有各种智能手机上的商业平台，给公众提供多样性、个人化的服务。伦理问题的讨论主要与

智慧城市直接为人服务的应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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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规划语境一直强调“人民”概念。人民作为一个

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概念，与“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加拿大城市规划学者梁鹤年以一个规划师的眼光对规划服务

的人作了如下阐述 ：“‘人’是种‘身份’的理念——通过聚

居去追求空间接触者。‘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

体’（例如家庭、企业、社团等）……规划研究需要把焦点

放在‘人’。这是基础，也是开始。如果不认识‘人’以及

他对空间接触类别和素质的需要和追求，我们就无从入手去

做‘以人为本’的规划”。梁鹤年还进一步针对城市的各项

活动提出“典型人”的概念，即作出同样选择的大多数人，

并建议我们在规划中要“聚焦于‘典型’（大多数），但不能

忽略‘非典型’（少数，甚至极少数）。合情理和合逻辑的做

法是‘典型’的诉求得到最大优化，‘非典型’的诉求得到

基本满足。”①

对典型人和非典型人的含义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解读。城

市社会中，个人或不同群体的行动很少是步调一致的，个人

选择取决于自身的需求和能力。以概率统计学的眼光看，群

体的行动特征往往服从某种概率分布。比如：以正态分布刻

画的不同收入人群的行为，集中在均值周围是倾向于选择

“典型”行动的典型人群，而正态分布两端的“尾巴”刻画

的是“非典型”的少数人。俗话说，经济学家关注为什么绝

大多数人做同样的事，心理学家关注为什么极少数人做不一

样的事。规划师不仅要关注绝大多数人，还要关注极少数人。

如果城市规划力求满足正态分布中集中在均值两边的 90%

的人群，从功利主义的视角看，以给定的公共资源满足绝大

多数人的需求，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得不到服务的 10%

的人群怎么办呢？也许处在高收入端的非典型人群不会在

乎，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获得个人所需的服务。但处于低

收入端的非典型人群怎么办呢？

在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城市社会中，任何一项规划的实

施都可能涉及得益者和受损者，比如：大拆大建的城中村改

造会导致空间绅士化，原来安居乐业的外来租客被迫迁移到

外围地区，取而代之的是高收入阶层——那个不需要公共

政策支持也能安居乐业的阶层。也许城中村改造是为了提

升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和增强城市竞争力，或优化城市空间

结构，但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公共目标而牺牲一部分人当前

的利益，伦理上对不对呢？如果一个规划带来的净效益可以

衡量并足以补偿受损群体，而且存在一种受益群体补偿受损

群体的机制，则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但当现

实中不存在这种交易机制时，怎么办呢？梁鹤年的建议——

“典型”的诉求得到最大优化，“非典型”的诉求得到基本

满足——尽管表述略欠严谨，但在实践层面是有指导意义的，

是符合基本的规划伦理。从社会正义理念出发，城市规划应

该关注低收入人群的“非典型”诉求。如果我们的规划实施

能够遵循这项原则，规划伦理的实践将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笔者认为，相对于梁鹤年的建议，一个更为严谨的规

划伦理原则应该是 ：在规划实施的行动中“对任何人都不伤

害”（do no harm to anyone），或“不让任何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②。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要让城市规划做

到这一点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城市规划是为各种活动或土

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而土地利用具有排他性，一方得到或

占用，另一方就没有机会，存在着两难选择问题，除非有一

个公平的利益交换市场机制。当不具备这样一个机制时，城

市规划就需要配套相应的安全保障政策（如对规划实施中的

受损者的补偿政策），才能有效实行上述更为严谨的原则。

这一点对于我们有效实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概念包括“典型人”

和“非典型人”。如果我们在规划中不识别这两类型人群及

其利益诉求、不了解他们在规划实施中的得失、没有补偿受

损者的措施，我们很难证明我们的规划和实施真正做到了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2  从认识论探讨城市规划伦理问题

我们在规划和实施中如何充分体现伦理原则呢？如前文

所说，规划师处理的是“他人”的事情。在操作层面上，首

先碰到的具体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他人的城市感受？我有多

大的信心相信我自己知道他人的需求？我怎么知道自己所知

是真的？城市规划界常依赖的社会调查方法可靠吗？如果不

可靠怎么办？我的规划知识有哪些局限性呢？这些局限性会

带来什么社会影响呢？这些与规划伦理相关的问题可以从认

识论的视角来讨论。

认识论是一门古老而又深奥的哲学分支。哲学家对人类

知识问题的讨论非常严谨和较真，刨根问底，用常人的话说，

就是严谨到钻牛角尖的地步。但在城市规划这样一门入世的

应用专业学科里，认识论的一些概念、思维方式和关于认知

如何形成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为专业、更为严谨、更为可

靠地认识和帮助解决“他人”的问题③。知识本身具有内在

价值，人类出于好奇和求知而追求知识 ；知识也有工具般的

① 详见：梁鹤年，《梁鹤年的思维——典型“人”》（https://mp.weixin.qq.com/s/LNsIq7ogWAK1KV9MNtr7VA）。

② 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在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项目中采用这条原则。尽管在实践中这条原则也许得不到充分和完善的运

用，但坚持这条原则在道义上是必要的。

③ 在知识领域，孙施文讨论过规划的合法性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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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它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达成目标。

认识论告诉我们，知识总是有局限的。认识论告诉我们，

知识总是有局限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人类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物依然知之甚少。孔子名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这个意思。

在已知的范畴里，没有一项知识是尽善尽美的，任何知识都

存在漏洞和缺陷。此外，我们观测现实时总是戴着信念和价

值观的有色眼镜，而且你我对于相似的情景可能会有截然不

同的反应，因为想法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人的性格也

影响人对未来情景的预判，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当把有局

限性的、有可能出错的知识应用到影响他人的事情上时，尤

其是对待那些依然有争议、尚未达成共识的关于人的福利事

情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2.1  规划的理性和感性
规划师的工作多以问题导向、面向未来、运用规划知识，

力求创造一个满足人类空间活动需求的建成环境。这与发明

家为人类创造有效用的新产品有相同之处，都是为他人而创

造。但规划师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和发明家与他人的伦理关系

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竞争市场中，新发明的产品（如智能手

机）摆在货架上供他人选择，他人有自由根据自己的嗜好和

支付能力决定买不买。而在一个规划的城市里，他人（尤其

是新市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周围的建成环境，除非离开这个

城市。因此，规划师与他人（或公众）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

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地位也不对等。规划师掌握专业技术

方面的知识，行动倾向于理性①。我国的规划师还代表政府，

属于强势一方，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人

则是非专业的，相对感性的，倾向于凭个人认知、感受和生

活经验判断某项规划对自己的影响，被动地接受和适应给定

的建成环境。尽管规划过程有公众参与的机制，公众面对的

选择是有限的，参与程度也往往不够充分②。

规划师必须要认识他人的真实需求和感受。做到这一点，

需要有同感和同情心③，这是规划“温度”的来源。人与人之

间会存在同感，它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是以第一人称

的形式对另一个心灵、意识或精神的经验生活的深入感受 [11]。 

规划师的同感对规划的成功很重要，城市规划工作总体上是

理性的，包括调查、思考和筹划，通过运用专业知识以达成

规划目标④。然而，他人与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之间会形

成一种恋地情结 [13]，对面临的问题和对规划的反应往往是感

性的。规划师的同感不仅是连结理性和感性的一条纽带，也

是获取感性认识的一种途径。而同感的缺乏，会限制规划师

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的获取。认识论告诉我们，理性认识和感

性认识是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而感性认识又往往验证理性认识的真假。

更重要的是，同感是产生同情心的前提。苏格兰哲学家

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同情心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

感、人性的一个基本原则和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它可以

从人的动机上引发道德行为；同情不仅是获知他人感受的唯一

来源，而且也是道德情感的唯一来源；对社会有用的德性，其

价值是以同情原则为基础的；只有同情，才能使我们敬重“公

共的善”的价值，从而去关心公共的善和人类的善，或公共利

益和社会利益；行动的动机并非来自理性，而是来自情感 [14]。

休谟关于情感的基本观点经过后人数百年的讨论和实践检验，

尽管依然有争议，但在实践层面上已被普遍接受。

规划师和规划研究者往往采用社会调查方法了解城市各

类人群的状况和诉求，以及他们对规划方案的选择。但我们

也要认识到，任何方法都有缺陷和漏洞，而且人人都满意的

社会选择几乎不可能。对于英国社会，英国著名规划学家彼

得·霍尔（Peter Hall）抱怨道 ：“公众本身形成各种观点截

然不同的集团，他们的价值观念几乎很不一致，要区分这些

集团是有困难的，因为许多人在不同的问题上分属于不同的

集团；他们有多种兴趣和价值观念 ；他们在家中是家庭的成

员，在工厂或办公室是工作人员，或是民间团体的成员，或

是消费者，而这些集团的价值观念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民意

测验和其他调查对于方案优选往往无济于事，甚至会引入歧

途，因为许多人难以考虑与他们不直接有关而高度概括的目

标，而且他们很难想象和超越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远期景象。

由于观点不一，即使想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各集团之所好，提

出一个普遍满意的福利事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5]。美国

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用数学证明，在一

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中，如果每个成员都具有不同的嗜好，

通过民主投票选择多个备选方案，不可能得到令所有每个人

都满意的结果 [15]。这一公认的理论是笔者提出与规划配套的

安全保障政策的主要依据。

2.2  规划知识局限性和规划谬误
除具备同感和同情心之外，规划师还要对规划知识本身

的局限性保持清醒。任何专业知识都有其局限性，规划知识

① 我国城市规划界对规划理性和理性规划有许多富有成果的讨论 [7]，本文不再赘述。

② 西方城市规划界很早就认识到理性规划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倡导式规划理念 [8] 和基于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协同规划理念 [9-10]。

③ 同感和同情不是一样的概念 [11]。A 对 B 有同感并不一定会产生同情，而建立在同感基础上的同情则更为合理。

④ 张兵不仅讨论了城市规划编制的技术理性，而且讨论了实施工具的制度理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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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城市规划史就有许多因规划知识的局限性而出现

失误，有些是出于好意（或向善的目的）却导致意外的反面

结果。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规划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

怪。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认为，科

学是容易出错的，科学家也像其他人一样会犯错误，在科学

上根本没有能称得上绝对权威的科学知识之类的东西 [16]。

城市规划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如工程、建筑、地理、经

济、社会、环境、管理、政治等，但城市规划面对的和试图

解决的实际城市问题本身并没有学科领域边界 [17]。每门学科

都具有工具理性，即通过学科知识达成某个预设的目的。但

目的由谁决定呢？如果仅由规划师决定，与“他人”希望达

成的目的有偏差吗？如何减少偏差呢？在此，德国哲学家尤

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倡的交往理性——即

通过具有语言结构有效性的交往行为来达成共识——就显得

重要了 [9]。此外，任何一个规划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

精通，规划专业团队应该是由多学科构成。但阿根廷城市经

济学家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认为由多学科构成

的规划团队中，不同领域的专家素质和权威参差不齐，实际

上很难有效地平等合作，结果是有形无实 ；最好的情形应该

是规划团队的领军人物或权威人物具备多学科的认识和运用

多学科规划的能力和经验 [17]。

此外，规划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常见的问题——“规划谬

误”（planning fallacy）[18]。规划师由于在专业上过于自信，

对未来过于乐观，从而低估规划实施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而且遵从技术理性的规划过程往往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

预，最后出现规划预期与实施结果大相径庭，主要反映在实

际实施时间过长，实际成本过高，社会负面影响过大，实际

效益过小 [19-20] 等方面。因认知不足和对未来过于乐观所造成

的规划谬误现象在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屡见不鲜，许多规划

缺乏对风险的认识和重视，极少做风险分析，规划方案的选

择缺乏底线思维，缺乏对最坏可能情形的分析。

城市规划界可以从失误或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和获得

新的知识，但规划往往涉及人的切身利益，有的失误带来的

代价太大，损失难以挽回，如超前开发导致的“鬼城”和农

地的浪费、城中村改造导致许多低收入租户的生活更加艰辛。

也有一些时候，因为人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受损人群慢慢适

应新的环境，默默承受利益的损失。为了避免难以挽回的局

部人群的利益损失，规划师必须深思熟虑，识别不同规划方

案可能涉及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并多采用渐进的、小范围的

实施过程，以便在试错中减少损失并改善规划。而最后一道

止损的防线应该是与规划配套的安全保障政策。

3  如何构建与规划配套的安全保障政策——以智
慧城市规划为例

智慧城市规划是城市规划实践中的一个新兴领域。由于

智慧城市技术仍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城市规划界尚未对智

慧城市规划的定义、范畴和任务形成共识。目前智慧城市规

划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如智慧城市交通一

体化规划和智慧城市防灾规划等。然而，智慧城市技术已显

示出广泛的商业应用前景，商界努力把金融与技术结合起来，

积极推进智慧城市业务，“走马圈地”“占领高地”。智慧城

市规划研究也方兴未艾，总体上呈现出相当乐观的倾向。同

时，有的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疏于行业监管，在人的利益

上其实只关注“典型”的大多数。这种情形是有风险的，因

为智慧城市不仅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益，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

活方式，增加了人们对种种智能系统的依赖性。过于强大的

依赖性导致系统的垄断性和单一性，使人们的依赖性演变成

一种脆弱性，试想一下支付平台突然停止运作会给城市生活

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临这些可能性，智慧城市规划能

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倾向，就是智慧城市技术提供者往往过

于理性、过于乐观、过分自信。他们通过收集大数据，研究

每个人和人群的行为特征，并对其归因，以使其得到解释而

具有可预见性，使一切都尽在信息系统的掌控之中。个别技

术至上派的研究者甚至宣称，技术将是解决城市问题的终极

方案。这种说法已受到诸多质疑——你也许可以把城市变成

一个 AI 控制的机器，让人生活在机器中，完全受机器的支配，

但这符合伦理道德吗？人们会轻易接受吗？

技术至上派忽视了城市是一个丰富多样、充满情感和创

意的公民社会系统。国外有学者批评道 ：“数据驱动的城市

主义的核心是通过计算机运算来理解城市系统，并在工具理

性和实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将城市生活简化为逻辑和计算的

规则和程序”[21]。我国也有学者尖锐地批评某个著名智慧城

市应用平台的做法：“行人或消费者在云计算平台上留下的

数码踪迹通过手机平台而被捕捞，先被参数化，转而被用来

控制行人下一步的行为和活动。大多数人在城市中的活动规

律由此又被强加到每一个人身上，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

必须尽量靠近大多数人，共时化、均质化和中人化①。我们

就这样被大数据永远黏附，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从众，越来越

被操纵和摆布。这就是用大数据来管理城市的基本套路和必

然后果。它必然导致每一个人行为的这种‘从众’，失去主权，

也就是，被自动化”[22]。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担忧，国际上有

① 即从众化，不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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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明确提出“足够智慧的城市”理念，让技术回归辅助工

具的地位，而不成为我们未来城市的主导 [23]。

从目前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城市的应用并不都

是普惠的。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群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而被

排除在外，而目前能够从容适应新技术的人群也面临未来掉队

的可能性。也许未来人机接口等高级智能技术能解决掉队人群

的实际问题，但主动掌控和被动接受有着天壤之别，直接冲击

做人的价值和自由。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何认清人们

掌控技术的能力限制和人群之间的差别，是必须研究并要达成

社会共识的重要问题。我国城市规划界对智慧城市的研究也已

直接地或间接地关注到伦理问题，如一项研究关注弱势群体的

线上线下零售空间的需求 [24]。也有学者认为，智慧城市的发

展可能会带来一种基于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表面上很智慧，实

质上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因此，需要采用适度技术，建构

一个足够智慧的城市，而不是超级智慧的城市 [25]。

除了被数码排除在外的群体，智慧城市的实践还暴露出

一些其他涉及伦理的问题，比如：个人隐私被侵犯，个人选

择被操控，智慧城市系统出事故时法律责任不清，信息科技

巨头公司的垄断，故意危害公众的数码恶行等 [22]。有学者总

结了国际上关于智慧城市学术论文的内容，发现国际上人们

担忧智慧城市的如下消极结果 ：增长技术官僚式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公司化，忽视城市社会与加剧冲突，强化城市控制，

增加城市脆弱性 [25]。智慧城市规划必须重视和应对这些不良

后果和公众担忧。

一个应对方法就是构建相应的安全保障政策制度，以防

止和减轻规划对公民利益造成的不当损害。这种做法在国内

外常见于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设

计和实施中。世界银行就有一整套安全保障政策，以防止和

减轻其贷款支持的建设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人类及其生态

环境的不当损害。这样的政策应该适合城市规划实施。规划

是刚性的，如果没有刚性，规划将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引

领性和约束力。但刚性的规划需要靠配套政策的支撑，才能

有效地、柔性地发挥作用。

针对智慧城市规划，笔者提出如下配套的安全保障政策

建议。首先，在战略层面上，要采取审慎、渐进、包容的智

慧城市发展路径 ；在政策层面，要认识并牢记数据驱动的城

市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政策上既要鼓励技术研发部门大胆创

新，又要提醒规划决策部门慎重推进。此外，根据本文对规

划伦理和规划知识局限性的讨论，笔者提出以下原则上、方

向性的政策建议。

（1）坚持“对任何人都不伤害”的原则，针对智慧城市

规划建设出台相应的保障政策，保护技术弱势群体 ；

（2）作为一个努力方向，考虑在公平的城市权利基础上，

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受损者追索（recourse）补偿机制；

（3）针对智慧城市服务市场的供给出台反垄断政策，增

强市场公平竞争，减少垄断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侵害 ；

（4）放慢智慧城市技术应用的步子，给社会足够的适应

时间；

（5）关注智慧城市技术对数码弱势群体享受公共服务

的负面影响，并在一定阶段中保留数码弱势群体的传统服务

方式；

（6）保留公众对不同公共服务方式的选择，给予足够的

新技术适应时间；

（7）采用小范围、局部性、自愿参与的智慧城市试点，

以在试错过程中逐步完善和推广（如北京通州区行政办公区

正在试运行中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8）构建智慧城市良治体系，包括公众参与、公众听证、

技术审议委员会、倡议式规划、协同规划、项目后评估，以

及上述的受损者补偿等机制；

以上政策建议仅是原则上和方向性的。因篇幅限制，在

此不展开讨论其可行性。下一步还需要对这些政策的具体内

容和可操作性作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4  结语

作为工具理性的城市规划知识，如其他专业知识一样，

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是，城市规划指导人的行动，改变空间

物质环境，直接影响人的福祉，而且为达到总体向善的目标，

有可能会使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同感和

同情，更多的城市实证研究来减少规划知识的局限性。但认

识论告诉我们，没有尽善尽美的知识。一个规划很难满足所

有人的需求，总要面临因失误和考虑不周而导致部分人群受

损的风险。

这样的风险对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智慧城市规划尤为突

出。城市规划界应尽可能不断深入研究和开发新技术和新应

用，并在研发中更多地考虑如何满足技术弱势群体的需求 ；

决策层必须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考虑构建安全保障政

策机制，保护现在和未来的技术弱势群体，限制技术垄断，

保证社会与技术的相适应发展。

总而言之，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是建立在大量

城市实证研究的知识基础上。但知识总是有局限的，规划师

会因同感缺失或过度乐观而出现谬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

务的规划本身也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平。因此，让规划完全

避免出错，是几乎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去

思考，构建一套安全保障政策制度。在利益分配格局未明晰

时，规划不宜启动实施；同时完善兜底性的补偿机制，保障

所有利益受损者都有机会依法获得合理补偿。这种审慎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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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仅符合规划伦理道德，也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实

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政策诉求。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傅军、吴缚龙、陶然、乐阳、孙贵博

等学者的有益建议，也得到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既犀利又富于建

设性的评审意见，受益匪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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